（节能专项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天坤集团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柴地块住宅

	设计编号
	2012-0-100
	设计人
	刘洁

	一、节能修改内容：

1、修改内容是[15-18#、25-28#、29-39#、222#、333#住宅]的外窗塑钢6+12A+6（K=2.50）改为断热铝合金6（高透光）Low-E+12氩气+6（K=2.50），传热系数与原设计相同。

二、审查意见如下：

1、修改后实际性能优于原设计，符合要求，同意节能修改。

2、由于栋数太多，请设计单位再次复查一下全部21栋楼原设计的外窗与本次修改中的原设计是否一致？如果不一样，应分开出变更，以免出错！

3、全部21栋楼中是否存在高层建筑？是否存在有外开窗？如果有外开窗，是不可以将塑钢窗改为铝合金窗的！

4、修改通知单的出图时间不应是2014.11，该时间与所盖的建筑师注册章、单位出图章，在时间上是矛盾的，属于无效图纸，应以现在时间为准。



	设计人
	刘洁
	项目负责人
	
	注册师
	宋金海


